
本报1月6日讯 城市黑臭水体一直是百姓反映强烈的水
环境问题，不仅损害了城市人居环境，也严重影响城市形象。

今日，长沙市人大代表、岳麓区城管执法大队执法队员
胡桂林提交议案《关于由市财政承担黑臭水体整治资金的建
议》，为不影响黑臭水体整治进度和效果，做到“标本兼治”，建
议由市财政承担黑臭水体整治所需资金。

胡桂林透露，“黑臭水体整治是关于水环境的综合性问
题，要‘标本兼治’的话不仅要控源截污、垃圾清理、清淤疏浚
还要进行生态修复等措施，所需资金量大。”为保证黑臭水体
整治效果，做到“标本兼治”，胡桂林提出建议“由市财政承担
黑臭水体整治所需资金”。 ■记者 丁鹏志

长沙行动

近年来，“长沙蓝” 越来
越多地出现在市民朋友圈
中。2016年，截至12月22日，
长沙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260天，优良率为72.8%，比去
年同期增加2天，优良率提高
了 0.3个百分点。 为了守护
“长沙蓝”，部门在行动。

1月2日凌晨3点起，长沙
持续出现重污染天气， 为了
抗霾， 该市环委会办公室紧
急调度市环境监察支队分四
个巡查组， 对全市涉气工业
企业开展执法巡查行动。今
年清霾第一批“问题清单”
上，14家问题单位“上榜”。

事实上， 环保执法一直
在动真格。2016年10月1日
至2017年2月28日为长沙大
气污染防治特护期。 特护期
间，对区域内主次干道、主要
支路每天至少增加两次吸扫
和水洗作业； 全面完成望城
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
加油站油气回收设施改造；
对禁烧区范围内的焚烧秸秆
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2016年9月20日起，长沙
开展了黄标车及老旧车“百
日清零”行动，计划于年底淘
汰剩余1.7万辆黄标车， 全年
完成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
34746辆。

日前， 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受理了长沙绿色潇湘环
保科普中心 (下称“绿色潇
湘”)起诉被告长沙县江背镇
乌川湖村赤霞走马峡采石场
(下称走马峡采石场)、 陈某、
吴某环境公益诉讼一案。这
是2016年湖南省立案的首起
环境公益诉讼， 也是自2015
年1月1日新《环保法》颁布实
施两年以来全省第二例环境
公益诉讼。

据了解， 为推进环境公
益诉讼， 我省展开了一些有
益的探索和尝试。 目前省内
有6家社会组织具备环境公
益诉讼的资质， 积极开展环
境公益诉讼尝试；2016年6
月， 省高院专门成立环境资
源审判庭。

■记者 姜润辉

新年“清霾”，14家问题单位“上榜”

黑臭水体整治,建议市财政买单

治水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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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雾霾怎么破？ 代表建议铁腕整治
措施包括创新治理手段，强化应急措施、扶持环境公益诉讼等

本报1月6日讯 近年来， 每当
进入冬季，雾霾也如期而至，且发
生天数越来越多、 波及面越来越
大、污染程度越来越严重，严重影
响了人们生产生活。 今年的长沙
“两会”上，长沙市人大代表张帅提
交议案《关于铁腕整治雾霾的建
议》，他建议通过创新治理手段、提
高预警标准、强化应急措施、发展
节能减排、严格监管问责、加强联
动担当、寻求司法救济等方式手段
向雾霾“宣战”。

张帅介绍，从长沙市PM2.5来
源解析研究的初步结果看，机动车
排放的尾气和工业生产、施工带来
的污染是雾霾形成的主因。

张帅说，“对于治霾， 政府一直
在积极行动。在这次的《政府工作报
告》中也有提到‘2016年长沙空气优
良率达73.8%’， 但这个数据还有上
升空间，长沙霾天还可以更少。”

为此，张帅建议，通过开展环
境污染随手拍等活动，畅通举报渠
道，一经查实，严格查处，并向社会
公众及时公布，予以警示。并积极
引入第三方治理，大力扶持环保企
业发展，通过利用环保技术创新和
进步，让环保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产业的同时，降低环保治理
的成本和代价，达到政府、生产企
业、环保企业三方共赢的效应。

同时，也要在雾霾天进一步强
化应急措施。“必要时汽车要实行
单双号限行，高耗能、高排放企业
要停产减排，建筑等施工工地土石
方作业停止施工等，通过采取这些
措施，防止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
张帅说。

张帅还建议，要畅通司法救济
渠道， 鼓励扶持环境公益诉讼，适
当降低门槛，“让更多社会组织愿
意拿起法律武器，代表受环境污染
影响的群众向法院提起公益性诉
讼，以环境公益诉讼方式推动和加
强雾霾治理， 提高企业违法成本，
倒逼企业下大力气治理污染。”

■记者 丁鹏志

2016年12月12日，长沙城区被雾霾天气所笼罩。冬季雾霾肆虐，长沙市人大代表提出“铁腕治霾”。
记者 郭立亮 摄

本报1月6日讯 “任期内
提请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
作报告311项，开展专题询问3
次，做出决议、决定40项。”6日
上午， 长沙市第十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袁观清
作工作报告， 回顾过去四年来
的工作成绩， 并对新一届市人
大常委会提出工作建议。

过去四年，长沙市人大常
委会共召开常委会会议38次、
主任会议65次，听取和审议“一
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311项，
开展专题询问3次， 作出决议、
决定40项，对25部法律法规的
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 各项工
作取得新进展。

四年来共制定地方性法规
7部，修改1部，废止3部。先后
制定颁布了《长沙市院前医疗
急救管理条例》、《长沙市湘江
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长沙
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等
地方性法规。 第一次编写地方
性法规释义———《长沙市轨道
交通管理条例》释义。

加强对经济发展、 财政预
决算的审查监督。 开展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工作调研，组织对
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房地产
业等发展情况进行调研， 开展
专利法、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条例执法检查； 推动政府建立
全口径预算体系， 率先在全省
将“四部预算”全面提交代表大
会审查。

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监
督。积极参与“清霾、碧水、净
土、静音”环保行动、“三年造绿
大行动”，持续开展“长沙环保
世纪行”活动，围绕大气污染、
水污染和湘江截污以及节能减
排等工作进行监督。

加强对民生热点问题的监
督。 围绕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
“入公办园难、 入民办园贵”问
题开展监督， 督促政府构建科
学合理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加大经费投入，公办和民办
普惠幼儿园比例已提升到
67.8%。

■记者 张文杰 吕菊兰

长沙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晒成绩单
听取审议一府两院报告311项 作出决议、决定40项

本报1月6日讯 今日上
午， 长沙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
体会议，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罗衡宁代表市中级人民法
院向大会报告工作。 长沙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陈绍纯作了检
察院工作报告。

审结职务犯罪案件152件

据了解，4年来， 长沙市中
院共审结刑事案件4814件，判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
罪犯1383人， 判处非监禁刑
470人。

依法严惩故意杀人、爆炸、
抢劫等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的犯罪， 审结案件337件，
判处罪犯591人。依法严惩毒品
犯罪，审结1035件，判处罪犯
1884人，审结新中国成立以来
长沙最大贩毒案， 对贩卖麻古
222.35公斤的岩养、杨鑫、吕宝
明等人，判处死刑。

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药
品安全犯罪，审结案件22件，判
处罪犯74人， 发布危害食品安
全犯罪审判白皮书， 促进国家
食品安全城市建设。 依法严惩
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审结
227件，判处罪犯910人，审结
葛兰素史克公司商业行贿案，
判处罚金30亿， 开出了迄今为
止我国最大罚单并执结到位。

依法惩治贪污、贿赂、渎职
等犯罪，审结152件，判处罪犯
201人， 其中副厅级以上6人。
强化证据审查， 严格排除非法
证据，依法保障辩护权利，防范

冤假错案， 对唐峥华等被告人
依法宣告无罪。 审结未成年人
案件2400余件，对20名残害未
成年人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
法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依法
从轻或减轻判处未成年罪犯
205人，全国首例青少年网络贩
毒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十大毒
品犯罪典型案例。

查办106名县处级以上干部

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指出，4年来， 全市共立案侦
查涉嫌职务犯罪案件 572件
718人。

突出查办大案要案。 立案
侦查大案、特大案487件，县处
级以上干部要案106人。依法查
办省检察院交办的涉嫌职务犯
罪的厅级干部11名。

深入开展查办发生在群众
身边、 损害群众利益职务犯罪
和“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
整治工作， 依法查办发生在征
地拆迁、社会保障、教育就业、
医药卫生等民生领域的职务犯
罪332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专项补贴资金管理等涉农领域
的职务犯罪50人；重、特大责任
事故背后的职务犯罪20人。

依法查办行政执法和司法
人员以案谋私、贪赃枉法、失职
渎职等职务犯罪135人。加大打
击行贿犯罪力度， 依法查办为
谋取不正当利益，腐蚀“围猎”
干部涉嫌行贿犯罪113人。加强
追逃追赃工作，成功缉捕、劝返
职务犯罪在逃人员102人。

■记者 吕菊兰 张文杰

开出迄今为止我国最大行贿案罚单30亿，并执行到位

长沙4年立案查办厅干11人


